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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目的 

為使能源管理系統文件與紀錄之制訂、增修、審核、識別、登錄、

發行、使用、管理及存檔等作業與權責皆能標準化與書面化，以確

保管理系統能有效運作。 

2 範圍 

本校能源管理系統之內、外部文件與紀錄。 

3 名詞定義 

3.1 文件與資料：凡手冊、程序、作業標準書、表單都是本程序

所謂的文件與資料。 

3.2 文件制訂：為文件的新增、修訂、審議、核准、署名及發行

此一過程的總稱。 

3.3 外來文件：由本校以外之機關或客戶往來文件或操作手冊及

國際或國家標準等文件。 

3.4 環安衛組：為文件管制中心。 

4 權責 

4.1 文件制（修）訂、審查及核准權限 

 
制訂、增修 

及作廢 

等申請提出 

審     查 核     准 

一階文件 環安衛組 總務長 行政副校長 

二階文件 環安衛組 
環安衛組主

管 
總務長 

項 

目 

權 

責 

單 

位 
文 件 階 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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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階文件 權責人員 權責單位主管 總務長 

四階文件 權責人員 權責單位主管 總務長 

4.2 文件之識別、登錄、發行、存檔及版本之管控由環安衛組負

責。 

4.3 公文收發列於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，不再進行額外編碼及

簽核。 

5 作業內容  

5.1 文件制訂、增修及作廢之申請 

對管理系統文件進行制訂、增修、作廢等作業，應填寫「文

件新增、異動及作廢申請單」。 

5.2 文件登錄與識別 

5.2.1 登錄 

經核定的管理系統文件，應送文件管理組統一編號、註記

版次，登錄於「能源管理系統文件表單一覽表」。 

5.2.2 識別 

5.2.2.1 管理系統文件識別 

    NUK-ENMS－○○－○○－○○   A 

  

 

 

 

 

5.2.2.2 文件等級代碼 

     01 一階文件、02 二階文件、03 三階文件 

5.2.2.3 版次識別 

系統代號（固定） 

表單流水號 

文件流水號 

文件等級 

表單版次識別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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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.2.3.1 系統文件版次以數字 2碼表示，中間以小數點區

隔，顯示在每頁頁首右上角版次欄內（如 1.0或

1.1），第一位數自 1開始至 9為止，第二位數自

0開始至 9為止，第二位數超過 9時，晉升一個

版次（如 1.9~2.0）。 

5.2.2.3.2 每一次修改內容，更動第 2碼（小數點後一碼），

依此類推（如 1.0~1.1、1.1~1.2），如有類似國際

標準改版等重大修訂時，直接將第一碼加 1（如

1.0~2.0）。 

5.3 發行、管理、使用及存檔 

5.3.1 文件管理 

5.3.1.1 文件經核准後，由環安衛組登錄於「能源管理系統文

件表單一覽表」中列管。 

5.3.1.2 已核准之能源管理系統文件，由環安衛組於「能源管

理系統專區」(環安衛組網頁)公告發行，供同仁參閱。 

5.3.1.3 於網路中展現之文件需以 PDF 檔方式頒佈，除環安

衛組外不得任意於線上修改，若需修正，應依前述文

件修訂作業之規定提出申請。 

5.3.1.4 文件修改或廢止時，環安衛組應將舊版原稿加蓋作廢

章，並留存前一版文件，並於「能源管理系統專區」

上之文件在更新或取消後應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相關

單位主管。 

5.3.1.5 核准文件於網路上公佈後，以實施日期為生效日，網

路公佈之文件版本為主。 

5.3.1.6 非大量印製之表單得由網路上列印或自行影印使用。 

5.3.1.7 若要用書面文件發行：正本歸檔於環安衛組，副本於

須加蓋文件管制章，再分發於權責單位使用。相關文

件分發與回收文件過程需紀錄於「文件簽收記錄表」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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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.1.8 任何人不得私自影印管理系統程序文件（但不包含表

單）。 

5.3.2 外部文件管理 

5.3.2.1 外來文件指非由本校自行制訂且有必要列管的文件，

例如廠商提供之文件、手冊等均屬外來文件。 

5.3.2.2 外來文件由負責單位登錄於「能源管理系統文件表單

一覽表」中。 

5.3.2.3 外來文件在取得新修訂版或停止使用時，文件負責單

位應簽報主管是否繼續參照使用並保存原舊版文件，

如決定廢止停用，則執行回收、銷毀，並記錄於「能

源管理系統文件表單一覽表」。 

5.3.2.4 外來文件如可於公開網站連結取得時，如政府相關法

規，因無誤用之疑慮，不做登錄管理。 

5.3.2.5 外部文件經權責單位主管於文件首頁或明顯位置簽核

確認後，交環安衛組負責編碼、保存，編碼原則請參

照 5.2.2。 

5.3.2.6 環安衛組視業務需要發行至相關單位，發行請參照

5.4.1。 

5.4 紀錄的管理辦法 

5.4.1 如有增修任何表單格式或內容時，應由相關單位填寫「文

件新增、異動及作廢申請單」提出申請，經核准後始得變

更。 

5.4.2 文件首次發行與新增紀錄可填寫同一表單一併送簽。 

5.4.3 表單編號一律標示於表單右下角，並空一格加註表單版

次，每修改一次表單格式，即增加一檔表單版次，表單版

次以英文大寫字母 A~Z表示（如 NUK-ENMS-02-01-01 A ~ 

NUK-ENMS-02-01-01-02-01-01 B），依此類推。 

5.4.4 登錄：經核定的管理系統表單，應將編號及版次，登錄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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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能源管理系統文件表單一覽表」。 

5.4.5 搜集：各單位應依各項管理程序及作業標準書要求之日常

記錄，如日常檢驗記錄、測試報告、稽核報告及設備保養

記錄等，其搜集頻率由各單位依現況自行規劃。 

5.4.6 歸檔：將搜集之紀錄文件予以分類歸檔。 

5.4.7 維護與管理 

5.4.7.1 各單位對記錄需儲存於適當之地點，並指派專人負責

維護與管理，以方便取閱並防止損壞遺失。 

5.4.7.2 各單位記錄之保存下限，應符合相關法令之規定；如

無特別規定則以三年為下限。 

6 使用表單 

6.1 管理系統文件新增、異動及作廢申請單（NUK-ENMS-02-01-01）。 

6.2 能源管理系統文件表單一覽表（NUK-ENMS-02-01-02）。 

6.3 文件簽收記錄表（NUK-ENMS-02-01-03）。 


